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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背景

境外資金匯回現行課稅規定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資金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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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台租稅措施

適用資金專法常見疑義



●美對中經貿制裁

背景



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引導資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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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海外資金
匯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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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解釋令-
  個人境外所得課稅規定

提供稅務專屬服務

訂定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財政部推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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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稅務專屬服務目的

A

B

C

協助台商瞭解稅務負擔

降低台商稅務風險

減輕稅務機關查核成本



個案諮詢

跨科室召開
小組會議釐
清事實及確
定法律效果

是否涉及個案
事實認定疑義 否

諮詢內容
涉及地方稅

一般法規諮詢

涉及地方稅業務

彙整各業
務科意見

回復台商

跨機關召開小組會議釐
清事實及確定法律效果

接獲地方
稅務局已
回復台商
通知

是

否

成立專案小組

稅務專屬服務

是

否

轉介地方
稅務局

是

回台投資台商
投資台灣事務所

或其他單位（轉介）
電話、電子方式、書面、傳真

國稅局諮詢窗口
電話、電子方式、書面、傳真

經檢舉
或調查

否

不予受理

是

否

書面
具名

是

否

是



需否具名申請?

NO 一般法規諮詢

法令適用疑義

特定交易
或個案

YES
事實認定

需具文
函復

稅局函復具租稅效果

不作課稅資料收集及選案條件

: 除實際交易行為與諮詢內容不同

: 案關資料，依法保密。不會作為查帳用途。

稅務專屬服務-稅務諮詢處理原則

得隨時書面撤案

:經檢舉或檢調調查 不予受理，終止諮詢

: 檢還案關資料



108 年 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81060 號令

辨認匯回資金之性質 海外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徵基本稅額，已依所
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於限額內扣抵。

認定課稅年度 即給付日所屬年度
1.投資收益：指實際分配日所屬年度。
2.經營事業盈餘：指事業會計年度終了月份所屬年度。
3.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等：所得給付日所屬年度。
4.財產交易所得：指財產處分日所屬年度。
5.股票交易所得:指股票買賣交割日所屬年度
6.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所得:約定買回價格之日所屬年度
7.不動產交易所得: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

計算所得額 1.已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應核實計算所
  得額
2.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得依非中華民
  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申報及查核要點第 16點規定計算其所得額。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併入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者，其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綜合所
得稅之認定原則及檢附文件，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個人匯回資金不用課稅態樣 

逾核課期間所得不課稅

個人基本稅額尚有課稅門檻

境外已納稅額可扣抵
應納稅額

境外資金如非屬
所得則無需課說

境外資金不等同境外所得

屬所得但已逾核課期間
的資金- 101(含)年以前
所得不課稅

已申報課稅所得
同時符合三門檻才須課稅:
1. 海外所得>= 100萬元
2. 基本所得額> 670萬元
3. 基本稅額>一般所得稅額

如須繳納基本稅額，可
扣除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境外資金匯回
未必涉課稅或
繳稅問題

若涉課說問題
自動補報繳
可加息免罰



境外資金(轉投資收益)匯回現行課稅規定

盈餘

投資

境內所得

屬人主義：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
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所§ 3Π】

屬地主義：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所§ 3Ⅲ】

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採屬人兼屬地主義



 境外所得額=國外收入     相關成本費用
 可扣抵稅額上限:不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

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避免重複課稅

境外資金匯回現行課稅規定

合理保障
納稅人權益



 所得稅法§ 3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28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

課稅對象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課稅範圍 1.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2.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由其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或事業在大
陸地區從事投資者，於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
投資收益時，其屬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之投資收益
部分，視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稅額扣抵 扣抵數額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
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提出所得
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自應納稅額中扣除，扣抵之數，「不
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境外資金匯回現行課稅規定-境外稅額扣抵

課稅對象 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稅額扣抵 在香港或澳門已繳納之稅額，得併同其國外所得依所得來源國稅法已
繳納之所得稅額，自其全部應納稅額中扣抵。不得超過因加計其香港
或澳門所得及其國外所得，而依其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境外資金匯回現行課稅規定-境外稅額扣抵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 21

本法第 3 條第 2項所稱「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
納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 營利事業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 C )=( 國內所得額Ｘ稅率)

◎ 營利事業全部所得額應納稅額( D )=( 國內所得額＋國外所得額)Ｘ稅率

◎ 因加計國外所得而增加應納稅額=( D )－( C )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2

所稱「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其計算如下：

    營利事業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應納稅額( A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稅率

    營利事業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 B )=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本條例第 24 條
    第 1項規定之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本條例第 24 條第 2項規定之第三地區公司
    或事業之投資收益）×稅率
    
    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而增加之結算應
    納稅額=( B )－( A )



境外

案例分享

【案例 1】境外稅額扣抵-源自大陸所得

BVI
A 公司



【案例 1】境外稅額扣抵-源自大陸所得



【案例 2】境外稅額扣抵-大陸所得&境外所得

美國

境內 境外

丙公司

大陸地區
100% 持股

100% 持
股

境內所得- 100萬

所得 80萬匯回
繳納稅額 8萬

所得 150萬匯回
繳納稅額 20萬

BVI 大陸地區

境外已納稅額 28萬元可不可以全數扣抵應納稅額?

盈餘匯回

盈餘匯回

盈餘匯回



【案例 2】境外稅額扣抵-大陸所得&境外所得

國內所得 境外所得額

增加應納稅額

26萬元

合併總所得額

稅率 20%
稅率 20%

美國已納所得稅額
20萬元可全數扣抵

大陸所納稅額
不得扣抵



【案例 3】境外稅額扣抵-境外所得

臺灣公司 第三地區

投資 投資
美國公司

盈餘匯回盈餘匯回

所得 100萬匯回
繳納稅額 15萬

匯回 80萬
扣繳稅額 0元

Q:臺灣母公司獲配源自美國之盈餘，美國繳納之所得
稅額得否扣抵?

A:臺灣公司獲配之盈餘是源自第三地區投資公司，因
第三地區投資公司分配予臺灣時並無扣繳稅額，無境
外稅額扣抵。

境內 境外



境內甲公司獲配源自 BVI1 轉讓 BVI2 股權之投資收益，大陸
繳納股權轉讓所得稅得否扣抵?

1. 獲配 BVI1 投資收益屬源自大陸投資收益，依規定始視為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該部分投資收益在大陸繳的稅款始可自
應納稅額中扣抵。

2.BVI1 轉讓 BVI2 股權時，雖在大陸繳納股權轉讓所得稅，
非源自大陸地區分配投資收益所繳納之稅款，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非屬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不得
扣抵甲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

【案例 4】境外稅額扣抵-轉讓股權

境內 境外



資金專法

完成投資證明

直接/間接透過創投或私
募股權基金)實質投資

金融投資* 
信託或全委專戶

(≦25%)

自由運用
(≦5%)

不得購置不動產
、 REITs 、 REATs

退還 50% 扣繳稅款

*未從事金融或實質投資者

，應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
戶內存放達5年，且不得移
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
標的或以其他方式減少其價
值，並於屆滿後分3年提取



資金專法

移
作
他
用
、
未
備
查

1/2 台銀牌告收盤即期買入匯率



資金專法

當日實際成交匯率 1/2 台銀牌告收盤即期買入匯率

REATs

未依規定提取
移作他用或
作為質借標的方式
減少其價值之情形

補扣 12%， 10%

受理銀行



專法適用疑義

台灣甲公司投資台灣乙控股公司，轉投資海外 A
公司，甲公司以間接獲配自境外孫公司之投資收益
進行擴廠，得否適用專法優惠稅率?

僅乙公司適用專法，甲公司不得適用。 

A 公司甲公司 乙公司

境內 境外



境外公司( OBU帳戶)回台投資可否適用專法? 

A: 否。  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

可由境外公司盈餘分配給股東，再依股東身份(個
人或營利事業)申請資格適用專法。

營利事業
境內個人

境內法人

境內 境外

BVI 公司
OBU 帳戶

投資

投資

X Ο

專法適用疑義

分配



問題 解答

施行之日起算 1 年內( 109
年 8月 14 日)稅率為 8%，
係指申請日、核准日或資金
匯回日

申請日。
108 年 8月 15 日至 109年 8月 14 日止申請
且在核准期限內(核准函發文之日 1個月內，
未能於 1個月內開戶並存入者，應於期限屆
滿前申請展延 1次，展延期限以 1 個月為限)
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者，適用稅率 8%。

核准函發文日 109年 7月 5
日，所稱 1個月內匯回，最
終匯回日為何

109年 8月 4日(相當日之前 1日)
* 如遇假日，以次一星期一為末日

1份申請書，可否接受多家
子公司不同帳戶同時匯回

可。

同一核准文書資金得否分次
匯回

可在核准額度及規定時限內分次匯回存入專
戶。

專法諮詢常見疑義 1/4



問題 解答

分次匯回資金管制 5 年屆滿
後分 3年領取，如何計算分
次匯入起日

資金分次匯入者應以最後 1筆匯入時起
算。
例:國稅局 108 年 9月 20 日發文核准 1
個月內匯回， 9月 24 日、 10 月 6日分
次匯回，以最後 1筆 10 月 6 日起算，
可於 113 年 10 月 6日自專戶內領取資
金 1/3 。

資金專法匯回資金，滿 5
年，第 6年至第 8年各領回
1/3其金額如何計算

[( 課稅後專戶金額-自由運用額度-經
濟部實質投資核准函提取金額)* 1/3]
計算式可參金管會問答集 27

境外資金匯回外匯存款專
戶，可否進行外匯操作，例
如匯回歐元換為美金、日
幣、人民幣等等

否。
(核准幣別匯入外匯存款專戶後，於此
專戶內不得任意轉換幣別。)

專法諮詢常見疑義 2/4



問題 解答

外匯存款專戶，所生孳息及投
資淨利益部分，已依發生年度
按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後，是
否可提取自由運用，不受境外
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限制

1. 專戶孳息(如存款利息、現金股利、基金之分配
收益等)可直接領取，無須存入專戶控管。
2.屬投資淨利益部分，均應於滿 7 年後始得取
回。

匯入 100萬美元適用專法，銀
行扣取 8%稅款，是日匯率
30 ，如有未依規定提取、移作
他用或作為質借標的減少價
值，銀行應如何計算補徵稅額

舉例:未依規定提取 23萬美元，匯率 32
未依規定金融投資( 23萬美元，結售新臺幣 736萬
元) 736萬元÷( 1- 原適用稅率 8%)×稅率 20%  - 
該部分資金已繳納稅款新臺幣 240萬元( 100萬美
元* 8%*匯率 30) ×23萬美元/ 92萬美元 = 新臺幣
100萬元

同上例， 108.11.1 提取 92萬
美元實質投資，嗣經經濟部
109.3.10 通報半數完成投資，
半數移作他用，稽徵機關如何
計算應補徵稅款

92萬美元* 50%÷(1- 原適用稅率 8%)*稅率 20%*核
定補徵日當年度首一工作日( 109.1.2) 台銀牌告收
盤即期買入匯率 30.04—該部分已繳納稅款新臺幣
240萬元* 46萬美元/ 92萬美元=補徵新臺幣 180.4
萬元

專法諮詢常見疑義 3/4



問題 解答

資金匯回 100萬美元課稅 8萬美
元後以 46萬美元進行實質投
資，取得完成證明後可退還稅款
如何計算

匯入時已納稅款 8萬美元*(匯入)實際
成交匯率 30*46萬美元/ 92萬美元
* 50%=60萬元

1. 適用資金專法優惠稅率並申請
實質投資，得否同時適用產創 23
條之 3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
2.可否同時適用產創 10條之
1(智慧機械及第 5代行動通訊系

統投資抵減)

1.可。
2.否。

選擇適用資金專法條例課稅者，
因後續資金未依規定使用致按
20%補徵差額稅款，既已未適用
專法之租稅優惠，得否主張改按
一般所得稅制課稅適用境外稅額
扣抵

否。

專法諮詢常見疑義 4/4



併境內
所得

適用稅率 所得稅法、
基本稅額

境外稅
額扣抵

資金運用管制

現行規定 應併 20%
ˇ ˇ Χ

專法 免併 第 1年 8%
第 2年 10%
完成實質投
資退還已繳
稅款 50%

Χ Χ
自由運用<= 5%
金融投資<= 25%
實質投資<= 100%

現行規定與專法差異

現行法規(含 108年令)

資金匯回專法

01

02

擇優適用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申請案件統計表
108 年 8月 15 日至 109年 7月 14日止

申請人
類型

申請 核准 匯回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個人 390 515 341 457 291 366

營利
事業

230 769 218 721 180 670

合計 620 1,284 559 1,178 471 1,036

單位：件/新臺幣(億元) 



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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